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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旅函〔2021〕31号   


对政协德宏州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第159号提案的答复

李维春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德昂族鼓寨文化陈列馆加快配套设施完善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德昂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展的关心和支持。德昂族鼓寨文化陈列馆的建设是我州的一件好事，对宣传推广我州优秀民族文化，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重要作用。

盈江县旧城镇德昂古寨文化陈列馆于2020年4月下旬施工建设，建设地点为盈江县旧城镇德昂鼓寨旁，占地面积为52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占1100余平方米，建设业主是州歌舞团退休职工李宝莲和旧城老师李维春。该项目属于私人性质建设，目前还没有进行立项，正在向民政部门申请列为陈列馆。建设资金为建设业主自筹资金，现已投入资金为146万余元，建设中收到德宏州德昂族学会资助资金1万元用于展厅展台建设费。

资金使用主要是其中前期文物收集为40万余元，场馆建设投入为106万余元。已建设完成德昂族文化陈列馆一栋，展品已列装完毕，展品506件，包含德昂族各支系服装、生产用具、古经书、出土文物等；德昂族酸茶作坊；德昂族织绵阁；德昂族火塘文化一间；德昂族民间体育活动场地和器材；德昂族民宿4间；德昂族美食体验一栋；德昂族手工文化长廊。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接待部分游客及就餐人员。                 
您提出目前仍然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公厕内部装修；监控设备；影像设备；陈列馆灯具改造；太阳能路灯；德昂族文物还需要再征集；龙阳塔和浇花节龙亭；场地硬化和美化等。因项目为私人性质建设，目前还没有向政府部门单独申报项目资金，仅仅在乡村振兴上申报了部分项目太阳能路灯、场地硬化和美化等。主要是希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重视德昂族文化，同时帮助解决一部分项目建设资金。

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解决：
一、建议建设业主向县民政部门报送预审盈江县旧城镇德昂古寨文化陈列馆名称后，我局与盈江县文旅局密切沟通，协助业主申请注册成立德昂古寨文化陈列馆，成立德昂古寨文化陈列馆后帮助向省厅申请部分免开资金补助。

二、建议德昂古寨文化陈列馆成立后营业形成一定规模，有游客后，由盈江县文旅局帮助申报建设旅游公厕一座。

三、多渠道争取解决影像设备。一是适时安排州非遗中心到盈江县旧城镇进行实地调研，极力把盈江县旧城镇德昂鼓寨，列入达古达楞格莱标或德昂族浇花节传承所（点），做为传承所（点），并配备一些音响器材、民族打击乐等；二是可以由村民小组向盈江县文旅局提出申请，在文化事业发展上帮助解决部分影像设备。

四、建议向所在县市各级政府部门进行项目及项目资金申报。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良好建议，也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支持德宏文旅事业，在今后的工作中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祝您工作顺利、家庭安康！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31日
（联系人及电话：蒋大亮  15987880898 ）
抄送：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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